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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金 枫 酒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葛俊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邓春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76,915,773.67 1,591,417,076.00 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1,066,277.45 1,321,888,728.58 43.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68,419.11 27,571,489.46 -304.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59,769,850.24 679,860,479.48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97,283.34 80,045,673.59 -1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688,506.33 80,338,658.58 -2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92 6.28

减少

2.3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1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18 -22.2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本报告期期末的总资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

是公司于2014年3月7日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包括控股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

公司在内的7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75,947,7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发行价格为

7.65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580,999,905.00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公司净资产563,641,

995.31元。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8,403.99万元，主要是本期销售收

入略有下降，货款回笼同比减少，经营性现金净流入有所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海外注册商标的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关联方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将尽快向上海华光酿酒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酿酒）转让海外注册商标，且不向华光酿酒收取任何费用，并

同意华光酿酒及其子公司上海冠生园和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酒公司” ）在转让完成

前无偿使用前述海外注册商标。

履行情况：华光酿酒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公司正在办理将已经转让给华光酿酒的

22件海外注册商标再次转向金枫酒业的事宜。

截至报告期末，已有14件完成向金枫酒业转让程序，金枫酒业已经持有相应注册国家

（地区）当局颁发的转让证明。

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秘鲁、美国、加拿大的8件还在注册国家

（地区）的官方机构办理程序之中。 其中：在秘鲁、美国、加拿大的3件已经完成向华光酿酒

的转让程序，尚未完成向金枫酒业的转让程序。

在美国和菲律宾的2件注册因无法按其当局要求提供在注册国实际使用证明材料而处

于撤销审核程序。

（二）控股股东糖酒集团自愿锁定股份承诺

为坚定流通股股东信心，进一步促进金枫酒业持续健康发展，糖酒集团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就持有的金枫酒业可上市流通股份延长持股锁

定期事宜承诺如下：自解禁之日（2011年11月24日）起，自愿延长所持有金枫酒业139,

182,600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锁定期至2014年11月24日，并承诺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不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上述股份。

履行情况：糖酒集团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保持金枫酒业独立性

糖酒集团将充分尊重金枫酒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金枫酒业的公司章程，保证

金枫酒业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保证金枫酒业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糖酒

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金枫酒业公司章程的要求，

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集

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避免同业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糖酒集团（含糖酒集团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

同）不存在与金枫酒业（含金枫酒业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和经营。

（2）糖酒集团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

定的可能与金枫酒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3）糖酒集团不会利用对金枫酒业控制关系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

期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

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糖酒集团及其附属单位（包括糖酒集团目前或将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任何附属

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及该等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的任何下属企业或单位）将

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金枫酒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糖酒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糖酒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糖酒集

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4、股份锁定

糖酒集团认购金枫酒业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35%。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糖酒集

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糖酒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控制人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保持金枫酒业独立性

光明集团将充分尊重金枫酒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金枫酒业的公司章程，保证

金枫酒业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保证金枫酒业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光明

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金枫酒业公司章程的要求，

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集

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避免同业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光明集团（含光明集团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

同）不存在与金枫酒业（含金枫酒业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同）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和经营。

（2）光明集团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

定的可能与金枫酒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3）光明集团不会利用对金枫酒业控制关系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

期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

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光明集团及其附属单位（包括光明集团目前或将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任何附属

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及该等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的任何下属企业或单位）将

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金枫酒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枫酒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光明集团作为金枫酒业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光明集团违反本承诺给金枫酒业造成损失的，光明集

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金枫酒业进行足额赔偿。

履行情况：截止到目前，光明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公司及控股股东对完善公司土地、房产权属出具的承诺

在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的部分土地、房产权属存在瑕疵，公

司及控股股东糖酒集团就该部分土地、房产不规范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1、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70号、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1号及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7组

三处房屋

金山区枫泾镇白牛路70号、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1号及金山区枫泾镇钱明村7组三

处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系公司2000年配股时，控股股东糖酒集团作为对价认购新股时注入

公司的一部分实物资产。 当时进行资产评估时，上述三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未包括在内。

配股完成后，该三处土地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属上海金枫酿酒公司（后更名为上海石库

门酿酒有限公司），但土地使用权仍然归属于糖酒集团，并由石库门公司使用至今。 由于

办理房地产权证只能房、地合一办理，因此上述三处房地产权属登记仍在糖酒集团名下。

针对上述房产证持有人与房产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经主管土地和房产部门出具

的说明，上述房产用地均由于规划原因，不再作为工业用地使用，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使用权

无法办理交易手续。 为了尽快完善相关土地、房产权属问题，公司及控股股东糖酒集团均

确认上述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的实际权益为金枫酒业所有，并出具承诺如下：

（1）公司承诺：如果该三处房地产可以办理交易和过户，公司将立即通过合法方式从

糖酒集团处将有关权属转让到石库门公司名下；如果该三处房地产被动迁，公司将在糖酒

集团的配合下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获得适当的补偿。

（2）控股股东糖酒集团承诺：如果该三处房地产可以办理交易和过户，其将立即通过

合法方式将有关权属转让到石库门公司名下；如果该三处房地产被动迁，其将积极配合公

司或石库门公司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助其获得适当的补偿。 在该三处房地产权属规范

完成之前，其承诺该三处土地将继续由公司使用，地上建筑物产生的经济利益归公司所有。

履行情况：公司及控股股东糖酒集团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2、闵行区南雅路2号厂房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隆樽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樽酿酒” ）目前向上海闵行联

合发展有限公司租用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场地作为主要生产基地，其厂房实际由隆樽酿

酒建造并使用，归隆樽酿酒所有，且地面建筑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亦归隆樽酿酒所有，但未取

得权属证明。 为了尽快完善相关土地、房产权属问题，公司承诺在场地租赁合同到期

（2015年12月31日）前，将隆樽酿酒整体搬迁至金山区枫泾镇工业园区内，不再使用上述

房屋。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3、位于朱家角镇酒龙路190号淀山湖酒厂厂区对面、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南村1组

及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三处房屋土地

上述三处房屋土地因缺少相关报建文件等历史原因未能办理房产证。 为了尽快完善

相关土地、房产权属问题，公司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10

万千升新型高品质黄酒技术改造配套项目（二期）”建成后将不再使用该三处房屋土地。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佳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段佳国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58,980,013.51 1,061,318,853.90 75.1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519,697,890.54 750,777,560.89 102.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49,051,222.82 204,891,526.68 -27.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19,054,912.90 326,934,417.60 28.1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35,569,865.00 113,025,621.60 1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212,998.50 111,370,795.61 11.5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9.73 16.30

减少

6.5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61 0.60 1.67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61 0.60 1.6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0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ENGINEERING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57,160,964 25.21 57,160,964

无 境外法人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55,048,276 24.28 55,048,276

无 国有法人

OMNIVISIONHOLD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30,261,687 13.35 30,261,687

无 境外法人

英菲尼迪

－

中新创业投资企业

13,449,638 5.93 13,449,638

无 其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79,990 3,979,990 1.76

未知 未知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3,826,731 1.69 3,826,73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3,708,018 3,708,018 1.64

未知 未知

GILLADGAL-OR 3,530,530 1.56 3,530,530

无

境外自然

人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236,688 1.43 3,236,68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371,098 2,070,141 0.91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79,990

人民币普通股

3,979,990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3,708,018

人民币普通股

3,708,01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070,141

人民币普通股

2,070,141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1,454,078

人民币普通股

1,454,0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9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299,909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7,130

人民币普通股

1,207,130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989,901

人民币普通股

989,901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849,994

人民币普通股

849,994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799,908

人民币普通股

799,908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656,746

人民币普通股

656,7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864,360,638.94 246,888,817.06 617,471,821.88 250.10%

应收票据

193,600.00 100,000.00 93,600.00 93.60%

预付账款

11,754,177.17 22,203,095.87 -10,448,918.70 -47.06%

其他应收款

22,870,663.43 2,491,447.18 20,379,216.25 817.9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132,335.23 -132,335.23 -100.00%

其他流动资产

720,915.18 170,756.24 550,158.94 322.1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630,233.31 80,000.00 550,233.31 687.79%

应付职工薪酬

5,636,246.25 12,110,953.10 -6,474,706.85 -53.46%

应交税费

-5,043,408.66 -1,825,261.14 -3,218,147.52 176.31%

资本公积

813,911,423.91 183,750,259.15 630,161,164.76 342.94%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主要系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较年初减少，主要系公司预付设备采购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公司通过苏州产权交易所竞拍资产缴纳保证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系相关资产摊销完毕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主要系保险费等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对外投资增加所致，该项投资根据新会计准则要求列示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厂务设施修缮费用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主要系年初预提尚未支付的薪酬本期支付完毕所致

应交税金较年初减少，主要系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本溢价所致

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335,560.30 2,498,781.71 -2,163,221.41 -86.57%

管理费用

92,494,962.02 44,277,794.78 48,217,167.24 108.90%

财务费用

-9,217,948.94 1,155,376.64 -10,373,325.58 -897.83%

资产减值损失

244,155.40 394,131.39 -149,975.99 -38.05%

营业外收入

11,606,814.81 1,960,512.88 9,646,301.93 492.03%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确认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051,222.82 204,891,526.68 -55,840,303.86 -27.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6,113,241.00 -223,739,377.12 57,626,136.12 -25.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3,465,315.62 3,469,333.88 629,995,981.74 1815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设备采购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交易情况

2014年9月15日，公司通过苏州产权交易所公开参与竞拍收购智瑞达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及相关负债、智瑞达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全部固定资产，详情请见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4-027）、《苏州晶方半导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30），目前该收购正在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二、诉讼情况

1、公司应收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825,533.95元货款，经多次催讨无果。2013年12

月30日，公司将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要求北京思比科微

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人民币100,000.00元。详细情况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 2014

年9月19日，公司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定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

民币3,825,533.95元货款，并赔偿公司自2013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2014年10月11日，公司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北京思比科微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书，本案尚处于审理之中。

2、2014年4月10日，公司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4）苏中商初字第

0102号】，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加工合同纠纷为由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公

司，要求公司赔偿货物损失等共计人民币16,362,064元。 本案尚处于审理之中。 关于本案情况详见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16)。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份限售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公司股票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

）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3

）

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

，

则

所持有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

，

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履行中

股份限售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公司股票上市前已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

2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股票上市前已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

后

，

每年转让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

3

）

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

，

如出现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4

）

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

司股份的

，

则持有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

，

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履行中

股份限售

OmniVision Hold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公司股票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

履行中

股份限售

英菲尼迪

-

中新创业投

资企业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公司股票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

履行中

其他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

1

）

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

2

）

在

EIPAT

承诺的

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

10%

；（

3

）

在

EIPAT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以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

。

若公司股份

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

在

EIPAT

承诺的持股

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

EIPAT

已作出的各项承诺

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

届时市场情况以及

EIPAT

的经营状况拟定

；

EIPAT

承诺将在实

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

序前不得减持

。

履行中

其他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1

）

在公司上市后五年内不减持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上

市满五年后

，

中新创投每年转让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

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2

）

在中新创投承诺的持股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

，

以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价

格减持公司股份

。

若公司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

处理

；（

3

）

在中新创投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中新创投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的价格在满足中新创投已作出的

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

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以及中新创投的经营状况拟定

；

中新创

投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履行中

其他

OmniVision Hold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

1

）

在公司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

2

）

在

OmniH

承诺的

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

3

）

在

OmniH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OmniH

将以

不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

。

若公司股份在该期间内

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

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

在

OmniH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

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

OmniH

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

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

况以及

OmniH

的经营状况拟定

；

OmniH

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

持

。

履行中

其他

英菲尼迪

-

中新创业投

资企业

（

1

）

在公司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

2

）

在英菲中新承诺

的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的

5%

；（

3

）

在英菲中新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英菲中新

将以不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

。

若公司股份在该期

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

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

在英菲中新承诺的持股锁定

期满后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英菲中新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

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

时市场情况以及英菲中新的经营状况拟定

；

英菲中新承诺将在

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

程序前不得减持

。

履行中

解决同业竞争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

1

）

目前不存在自营

、

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

同

、

相似业务的情形

；（

2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期

间内

，

将不会采取参股

、

控股

、

联营

、

合营与公司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

也不会协助

、

促使或代表任何第

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

并将促使自身控制的其他企业

（

如有

）

比

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

；（

3

）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

抗力原因导致自身或控制的其他企业

（

如有

）

将来从事的业务

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

则将在公司提

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控制的其他企业及

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4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履行上述承诺

。

履行中

解决同业竞争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1

）

目前不存在自营

、

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

同

、

相似业务的情形

；（

2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期

间内

，

将不会采取参股

、

控股

、

联营

、

合营与公司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

也不会协助

、

促使或代表任何第

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

并将促使自身控制的其他企业

（

如有

）

比

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

；（

3

）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

抗力原因导致自身或控制的其他企业

（

如有

）

将来从事的业务

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

则将在公司提

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控制的其他企业及

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4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履行上述承诺

。

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8项会计准则。 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在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上述其他会计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等8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2014

年7月1日（首次执行日）已对本公司财务报表重新列报，并对2014年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

整。 本次执行前述会计准则不涉及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2014年4月，公司出资2000万人民币对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并计入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公司将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该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本期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宝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明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华亮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23,188,912,411.88 18,596,185,609.73 24.7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 净 资

产

7,558,140,168.01 5,099,525,198.31 48.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 流 量 净

额

-2,385,171,979.23 -1,796,688,299.6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0,628,151,945.56 24,793,675,870.71 23.5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295,733,496.45 241,014,420.00 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585,894.10 197,768,445.95 2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46 5.12

减少

0.6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7 11.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比

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07,157,467.93 3,201,806,317.39 -37.31

主要系公司一般在年末进行应收账款的集中清收所致

。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3,993,792.00

-

100.00

主要系公司出售持有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所致

。

应收账款

7,507,602,538.52 2,753,015,260.37 172.70

主要系公司年末进行应收账款清收

，

以及销售规模扩大

，

销售客户欠款增加以及加大开发医院客户

，

医院客户应

收账款增加所致

。

其他应收款

2,121,484,192.26 1,318,329,142.22 60.92

主要系公司加大开发医院客户

，

支付给医院经营保证金

增加所致

。

在建工程

909,118,447.60 550,345,652.56 65.19

主要系公司物流中心的新建与扩建增加所致

。

长期待摊费用

29,060,010.57 21,153,504.49 37.38

主要系公司大药房门店装修费支出增加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905,291.17 15,146,536.50 156.86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增加

，

计提的坏

账准备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

应付账款

5,189,251,470.97 3,236,431,141.42 60.34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

购入存货增加以及延长付款

时间所致

。

预收款项

237,800,647.77 127,485,453.13 86.53

主要系公司收到客户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

应付利息

98,195,869.46 25,182,691.02 289.93

主要系公司应付企业债券利息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28,633,812.80 862,915,999.99 30.79

主要系公司发行一年期短期融资券所致

。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划分为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

所致

。

资本公积

3,962,324,707.42 1,861,040,585.77 112.91

主要系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

以及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所致

。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767,684,035.54 570,270,580.99 34.62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

，

随之人工成本

及差旅等费用增加所致

。

管理费用

542,599,941.54 394,985,239.30 37.37

主要系公司物流中心扩建相应的折旧摊销

增加

，

及销售规模的扩大带来人工成本增加

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76,611,647.70 34,488,587.10 122.14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增加所致

。

公允价值变动净

收益

312,618.15 1,340,217.40 -76.67

主要系公司出售持有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所致

。

投资收益

5,616,312.00 3,084,702.50 82.07

主要系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损益

、

处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所致

。

所得税费用

87,872,839.04 66,548,865.76 32.04

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85,171,979.23 -1,796,688,299.68 -32.7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较

上年同期增加较大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3,718,101.71 -455,531,591.12 -74.24

主要系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

以及对外并购

投资的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7,615,446.00 1,425,168,923.16 42.97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公司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筹资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份189,100,815股， 募集资金人民币2,081,999,973.1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20,115,558.7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61,884,414.39元。 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433,129,118股，持股比例为26.91%，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成功完成，公司资本实力得到明显提升，改善了公司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的业务拓展和长

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本公

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609,616,634股，增加至1,643,074,834股，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已于2014年8月1日办理完限制性股票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九州通管理人员

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1、为避免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的业务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竞争，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武汉楚昌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

银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声明和承诺函》，该承诺在报告期内得到完

全履行。

二、解决土地等产权瑕疵承诺：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楚昌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公司各股东已知晓上海九州通目前所使用土地的产权事实情况，上海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003年1月20日，上海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目前上述建设用地的土地政

府正在重新规划。 各股东承诺：如公司或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上述事宜产生法律纠纷或遭受损失，各股东

公司承诺按所持公司的股份比例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及其他形式的全部责任。 至今，本公司未因该事项产生任何

损失，未来履行期限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视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与融资相关的股份限售承诺：公司股东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该承

诺在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执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今年1-9月及以前年度的损益产生

影响，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持有待售资产三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

年1-9月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

息。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呼和浩特市城发供热有限责任

公司

-567,546.00 567,546.00

沈丘县兴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贵州百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10,350,000.00 10,350,000.00

重庆琪宏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 -3,000,000.00 3,000,000.00

钟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12,600,000.00 12,600,000.00

云南良方制药有限公司

? -13,020,000.00 13,020,000.00

苏州九洲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

? -15,620,000.00 15,620,000.00

新疆贝斯明医药有限公司

? -4,800,000.00 4,800,000.00

晋城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500,000.00 500,000.00

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7,605,900.00 7,605,900.00

北京燕化永乐农药有限公司

? -11,137,465.00 11,137,465.00

合计

- -80,200,911.00 80,200,911.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为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80,200,911.00元，减少长期股权投资80,

200,9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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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分为武汉视频会场（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和北京视频会场（北京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两个视频会场同步进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宝林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九州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股东推荐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宝林先生、刘树林先生、刘兆年先生、王琦先生、龚翼

华先生、陈启明先生、林新扬先生共7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查，以上董事候选人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其任职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以上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刘宝林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刘树林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刘兆年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王 琦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龚翼华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陈启明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林新扬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提名九州通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余劲松先生、张龙平先生、毛宗福先生和王锦霞女士共4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如无异议，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如截至2014年11月16日尚未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人选，则本届董事会（含独立董事

和非独立董事）履职期限将适当延期至第三届董事会选举产生时止。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查，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其任职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余劲松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张龙平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毛宗福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王锦霞女士：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如下：“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疗器械咨询、安

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 同时对公司章程

“第二章（公司经营宗旨与范围）第十三条（经营范围）” 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6、《关于九州通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3、董事候选人简历

4、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5、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3：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宝林： 6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2003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现兼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职。

2、刘树林：5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高级经营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2003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11月至今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兼任湖北省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3、刘兆年：5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3年

-2008年2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3月－2008年11月任九州通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 现兼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物流协会副会长。

4、王 琦：51岁，中国国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本科学历，现任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执行总裁、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职于德意志银行、ING霸菱、国泰君安证券等金融机构，从事投资银行及管

理工作，曾担任泰山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职务；2007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08

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执行总裁。

5、龚翼华：3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厦门大学EMBA，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3年-2007年任成都新津事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7年-2008年任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器械总监，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任九州

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医疗器械总监，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执

行总裁。 2013年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6、陈启明：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药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及投资副总经理。 2000－2003年任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5年－2008年10月任九州通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经理；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投资副总经理。

2011年11月起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投资副总经理。

7、林新扬：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 2004年1月-2005年3月任福建海峡银行公司金融部高级主管；2005年4月－2008年11月任北京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1月－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兼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附件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余劲松：6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法学学科规划小组成

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世界银行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员等职。

2、张龙平：4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现任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副院长、会计硕

士专业学位（MPAcc）教育中心主任兼副院长；现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准

则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审计署国家审计准则技术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委员会资深委员；同时担任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星河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3、毛宗福：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兼武

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湖北医科大学副教授、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现

兼任民革中央委员、政协湖北省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监察部特邀

监察员，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药物流行病学杂志》副主编等。

4、王锦霞（女）：6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医药公司副处长、中国医药

（集团）公司处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兼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连锁药店分会负责人等职。 现任中国非

处方药物协会高级顾问、国家商务部药品流通专家和《医药导报》副主任编委等职；同时担任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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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5日在公司3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旭民先生主持。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股东推荐的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温旭民先生、刘志峰先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

（1）温旭民先生：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刘志峰先生：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如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温旭民先生，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2004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今任北京京丰制药有限公司董

事长；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兼任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湖北省执业药师协会第三届理事、副会

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等。

（2）刘志峰先生，3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董事会

秘书处副主任。 2005年加盟九州通；2009年2月-2010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化与品牌管理总

部副部长；2010年1月-2011年2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与发展总部副部长兼战略管理中心

主任；2011年2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2011年5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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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九州

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详见公告：临2014-059)，

同意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一、增加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如下：“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疗器械咨询、安

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 同时需要对公司

章程“第二章（公司经营宗旨与范围）第十三条（经营范围）” 进行相应修改。

二、修改章程内容

条 款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批发中

药饮片

、

中成药

、

中药材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制

剂

、

抗生素原料药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化学原料

药

、

医疗用毒性药品

（

中药

）、

精神药品

（

一

、

二类

）、

疫苗

、

体外诊断试剂

、

麻醉药品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

类激素

；

危险化学品

；

销售一

、

二

、

三类医疗器械

（

含体外诊断试剂

）；

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

医

药中间体

；

化学试剂

；

中药材种植

、

中药研究

、

中

药产业投资

、

咨询

（

不含证券投资咨询

）、

批零兼

营化妆品

、

日用百货

、

农副土特产品

；

销售保健食

品

、

副食品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

）；

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

（

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

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

、

物流技术开

发与服务

、

信息咨询与服务

。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批发中药饮片

、

中成药

、

中药材

、

化学药制

剂

、

抗生素制剂

、

抗生素原料药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化学原料药

、

医疗用毒性药

品

（

中药

）、

精神药品

（

一

、

二类

）、

疫苗

、

体外诊断试剂

、

麻醉药品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

类激素

；

危险化学品

；

销售一

、

二

、

三类医疗器械

（

含体外诊断试剂

）；

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

；

医药中间体

；

化学试剂

；

中药材种植

、

中药研究

、

中药产业投资

、

咨询

（

不

含证券投资咨询

）、

批零兼营化妆品

、

日用百货

、

农副土特产品

；

销售保健食品

、

副

食品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

出口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仓储设施

建设与经营

、

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

、

信息咨询与服务

；

租赁一

、

二

、

三类医疗器械

（

含体外

），

医疗器械咨询

、

安装

、

检测

、

维修服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设备租赁

，

企业管

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

；

添加剂的销售

。 ”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